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一文教你中國大陸專利開放許可該如何定價（第 309 期 2022/11/03） 
郭仁建* 中國大陸專利代理師 

 
  2021 年 6 月 1 日施行之中國大陸專利法第四次修正案，其中之第

50 條至第 52 條中時，納入了全新的專利開放許可制度。 

  探究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專利開放許可制度之主要原因在於，中國大

陸的專利申請案件量已經是全世界之冠，但對於研發型的科研院校或大

學而言，累積的專利無法順利轉換成為資金，進而推動研發，另一方面

則是逐年提高的專利年費，也會壓跨上述機構的運營，形成重大負擔。

因此，專利開放許可制度，一來吸引相關機構主動地開放其未使用的專

利給有需要的行業，以加強行業競爭力，二來可以降低維持成本及吸引

運營資金，更進一步地突破產業壁壘等困境，對政府及相關機構而言，

是有極高效益的一項制度。 

  然而，對於專利開放許可制度，最多人關注的就是一項專利許可該如何定價的問題，

而近日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（後稱「國知局」）發布了《專利開放許可使用費估算指

引（試行）》（後稱《估價指引》），以官方的角度，提供了指引給專利權人，能夠在提出開

放許可聲明時，合理地針對支付方式及支付標準進行定價，《估價指引》從估算方法、操

作步驟進行說明，並提供相關計算示例以及《“十三五”國民經濟行業專利實施普通許可統

計表》作為定價參考依據，讓專利權人能夠瞭解如何進行定價。 

專利開放許可制度： 

  以下先簡要說明整個開放許可的流程，首先，依據中國大陸專利法第 50 至 52 條規定，

當專利權人在取得專利權之後，專利權人以書面方式聲明自願開放許可，並明確使用費支

付方式及支付標準，由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（此處應指國知局）予以公告，如果是實用新

型或外觀設計要聲明開放許可，必須提供專利權評價報告。 

  若是有任何單位或個人願意實施開放許可的專利，需以書面方式通知專利權人，並依

照上述的費用支付標準及方式付費後，即可獲得專利實施許可；而專利權人在開放許可實

施期間，專利年費也會得到相應的減免。 

如何對開放許可進行定價： 

《估價指引》當中，主要指出了 5 種不同的估算方法，主要包括參考以下指標： 

一、 專利已自行實施產生的收益（專利產品的年均利潤及專利對整體利潤的貢獻率） 

二、 專利已許可實施的使用費（參考專利人自己已簽訂的許可合同） 

三、 同行業專利實施許可統計數據（參考《”十三五”國民經濟行業專利實施普通許可

統計表》） 

四、 國際一般許可費率（產品利潤的 25%或產品銷售額的 5%） 

五、 資產評估方法（包括收益法、市場法、成本法） 

 
《估價指引》的操作步驟說明包括了以下步驟： 

(一) 首先判斷專利是否適用開放許可，例如，專利如果處於獨佔或排他許可狀態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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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進行開放許可，也需要對法律狀態、穩定性、可實施性等進行研判。 

(二) 針對三種不同的場景來決定選擇不同的估算方法： 

甲、 專利技術已實施（優先選用上述一，再選用三、四） 

乙、 專利技術已許可他人（優先選用上述二，再挑配選用其他） 

丙、 專利技術未實施（優先選用上述三、四，若研發人員能夠取得成本，可搭配

五的成本法） 

(三) 確定計算基數，也就是依照上述(二)選用的方法，來決定以何種費用作為定價計算

基數，例如，選用一的話，就是以產品年均利潤乘以貢獻率，選用二的話，就是

以平均許可的許可費金額，基於選擇不同估算方法，基數會有所不同。 

(四) 設置調整系數，此處《估價指引》僅有簡單帶過，但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，

由於每個案件的法律狀態、技術條件、經濟價值均有所不同，而調整的比例也會

因此有較大的偏誤。 

在《估價指引》的使用費估算示例二中，有提供一份《專利開放許可使用費調整

系數考慮因素指標體系》的表格提供參考，但並未有詳細各種指標的數據，當然，

也僅能夠提供給專利權人作為初始的參考，一般調整系數應當是從 0.1~1 之間進

行取捨，因為專利許可受到專利年限的限制，也受到其他競爭性影響，過高的調

整系數可能會導致許可費用較高，而無法順利發出許可，而過低的調整系數也會

影響到技術開放後，造成技術浮濫的問題。 

(五) 估算使用費及確認支付方式，經由上述的說明可得知。 

 
開放許可使用費 = 專利許可基數 X 調整系數 

 
在得知開放許可使用費後，專利權人可以依據自身或市場的需求，來決定以下的

幾種不同的付款方式： 

A、 一次總付：付款金額較大，但對專利權人較有利。 

B、 總付額內分期付款：付款金額較小，對被許可人有利，專利若是在維持期間

被無效，可能會收不到總額款項。 

C、 提成支付：按照產品利潤或銷售額支付提成費，若產品銷售不利，可能對專

利權人不利。 

D、 入門費結合提成支付：許可達成後先收一筆入門費，後續再依產品銷售額或

利潤收取提成，屬於比較折衷的作法。 

E、 按節點支付：依照雙方約定的節點收取費用，例如藥品專利許可時，可以依

據藥品註冊步驟到達不同節點時，收取約定費用。 

結論 

經由上述的簡單說明，應可以清楚理解，專利權人能夠針對不同的需求來選擇不同的

估算方式及付款方式，也能夠針對市場的不同需求，對於欲進行開放許可的專利，來選擇

適合的許可方式，建議擁有中國大陸專利的申請人，若是專利權在閒置的狀態下，可以積

極考慮開放許可，與代理機構共同研擬出一套合適的許可聲明，為自己所擁有的專利增添

價值。 


